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中旬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金是指在工程完工后，按照一定比例

从工程价款中划出留存于建设单位的那部分工程款。建设工

程质量保修金在建设单位留存的目的是保障建设单位已竣工

工程质量而在保修期内出了问题能够有费用进行维修。在实

际工作中，建设单位基建会计在具体处理质量保修金问题上

与施工方往往发生争议，本文特就此问题作些分析。

一、存在争议的几个问题

1. 概念不统一。

（1）施工合同现在采用的EF-2007-0203示范文本附件3

“工程质量保修书”中定义为质量保修金。

（2）建质［2005］7号文件《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

办法》中定义为质量保证金。

（3）财建［2002］394号文件《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第三

十四条中定义为质量保证金；财建［2004］369号文件《建设工

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第十三条（四）工程竣工价款结算中定

义为质量保证（保修）金。

质量保证金与质量保修金的概念应该是不一样的。质量

保证金是施工单位根据建设单位的要求，在建设工程承包合

同签订之前，预先交付给建设单位，用以保证施工质量的资

金；质量保修金是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在工程承包合同中约

定或施工单位在工程质量保修书中承诺，在建筑工程竣工验

收交付使用后，从应付的建设工程款中预留的用以维修建设

工程在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内出现的质量缺陷的资金。

2. 基数不统一。

（1）施工合同目前采用的EF-2007-0203示范文本附件3

“工程质量保修书”规定保修金的基数是施工合同金额。

（2）建质［2005］7号文件《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保证金的基数是工程价款；而财建［2002］394号文

件《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保证金的基数是

工程价款结算总额，即为工程决算价款；而财建［2004］369号

文件《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保证金的基

数是工程竣工结算价款。

工程合同价款和工程决算价款是不一样的，因工程变更

等原因，工程决算价款实际上要大于合同价款，因而采用不同

的基数会造成计算的质量保修金存在较大的差异。

3. 预留比例不统一。淤施工合同原来采用的GF-1999-

0201示范文本附件3“工程质量保修书”中规定预留的比例为

不超过施工合同价款的3%；于施工合同目前采用的EF-

2007-0203示范文本附件3“工程质量保修书”中未明确预留

的比例；盂建质［2005］7号文件《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

行办法》中规定预留的比例为“应由发包人与承包人共同在合

同中约定”，并且在第七条中强调“全部或者部分使用政府投

资的建设项目，按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5%左右的比例预留保

证金”；榆财建［2002］394号文件《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第

三十四条规定预留的比例为5%，在财政部后来对本通知的

解释中，称5%是最低比例；虞财建［2004］369号文件《建设工

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比例为5%左右。

4. 保修期限概念不一致，期限不一致。

（1）施工合同原来采用的GF-1999-0201示范文本附件3

“工程质量保修书”提出的概念是“质量保修期限”，并且基本

采用《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最低保修期限：在

正常使用条件下，房屋建筑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淤地基基

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

用年限；于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

面的防渗漏为5年；盂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

榆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为2年；虞装修工程为2年；

愚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约定。

施工合同目前采用的EF-2007-0203示范文本附件3“工

程质量保修书”中的概念和期限同上。

（2）建质［2005］7号文件《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

办法》提出的概念是“缺陷责任期”，并且期限“一般为六个月、

十二个月或二十四个月，具体可由发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约

定”；财建［2002］394号文件《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第三十

四条未明确提出保修期概念，只规定期限为“工程竣工验收一

年后”；财建［2004］369号文件《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

第十三条提出的概念是“质保期”，期限为“工程交付使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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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质保期到期后合同另有规定的，从其约定”。

质量保修期与缺陷责任期是不一样的。质量保修期是施

工方对工程承担保修责任的一个最低期限。建质［2005］7号文

件《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中的“缺陷责任”是指

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设计文件，以及承

包合同约定的要求。建设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

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该合理使用年限

一般长达50 耀 70年，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终身制，缺陷责任期应

该比质量保修期长，工程的质量问题有可能发生在质量保修

期以内，也有可能发生在质量保修期满以后，如果缺陷发生在

质量保修期内，施工方不维修，建设单位可在质量保修金内扣

除；但如果缺陷发生在质量保修期以后缺陷责任期以内，施工

方不维修，建设单位就不好办了。

5. 返还时间有争议。根据施工合同目前采用的GF-1999-

0201示范文本和EF-2007-0203示范文本中的约定，屋面防水

工程的保修期限为5年，其他工程保修期限为2年。在两年保修

期限期满后，施工单位要求支付其他工程的保修金，建设单位

只保留屋面防水工程的保修金，5年以后再支付屋面防水保修

金。建设单位认为一栋房子是一个整体，质量保修金不可能根

据不同的工程项目、对应不同的保修期限进行拆解，应将质量

保修金在所有的期限期满后统一支付。另外，在合同中关于质

量保修期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的表述为：设计文件

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指出该合理使用年限一般长

达50 耀 70年，那么质量保修金是否在50 耀 70年后支付？这在质

量保修金的返还问题上明显是不现实的。

6. 质量保修金返还的渠道不畅通。建设单位的财务部门

具体返还质量保修金时，除要求有建设部门的审批，还要求有

使用部门、管理部门的审批，在办理审批手续过程中往往因前

述各种争议会遇到重重阻力。

二、争议产生的原因

1. 政府各个管理部门在工程质量保修金问题上的规定

缺乏沟通协调，导致政出多门，提法不一，降低了规范的权威

性。加之有些规定不够具体、欠缺明晰性，以致人们难以统一

认识，致使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在执行上各持己见。

2. 对工程质量问题缺乏全面分析，片面强调施工单位的

责任，忽略了因设计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的工程质量问题，为

此，也应该追究设计单位或其他单位的责任。目前，主管部门

对质量保修期内的保修金制定了相关规定，而对工程整个缺

陷责任期的工程质量保证尚缺乏全盘的考虑。

3. 施工单位认为质量保修金的预留影响到建筑施工企

业的发展。施工单位的利润率一般按照工程直接费的4%计

算，如果建设单位有让利要求，施工单位为了能够成功竞标，

往往不得不将利润割出一块用于打通关节，竣工后再留存5%

的质量保修金，施工企业的收益将所剩无几。

4. 建设单位对质量保修金的管理没有引起重视。在建设

单位质量保修金的日常管理中，经常出现质量保修金并未发

挥应有作用的情况。其原因：一是建设部门与管理、使用部门

未进行工程项目合同及质量保修金情况的交接，造成质量保

修金的管理前后脱节；二是管理、使用部门因不知道保修期

限，项目竣工后出现质量问题没有及时要求施工单位在质量

保修期内履行保修义务，造成日常维护成本加大。

三、解决争议的建议

1. 法规制度应定义准确，规定明确。

（1）政府各主管部门应协商一致，统一质量保修金及质量

保修期概念，明确预留保修金的基数、计提比例、保修期限和

返还时间。笔者认为，工程决算数是最后准确的金额，应明确

为质量保修金的基数；为了保障建设单位的利益，同时考虑到

施工企业长期经营发展的需要，还应制定出合理的质量保修

金的预留比例和统一质量保修金的返还时间。

（2）主管部门应明确工程竣工以后质量保修对应的责任

单位和维修的期限。应对工程质量负责任的有施工、设计、勘

查、监理、审计等单位，维修期限有长期期限和短期期限，只有

明确了责任单位和维修时间，出了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根据相

关法规尽快解决。在现实生活中，近年来因建设工程质量问题

造成许多安全事故，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本着对人民

群众负责任的态度，应扩大质量保修金的范围，除对施工单位

外，也应对其他相关单位推行质量保修金制度。同时对地基基

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也应采取区别于短期期限的工程质量

保障措施，以更好地维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建设单位应加强质量保修金的管理。在工程竣工验收

以后，建设单位的主管部门应及时把工程合同和质量保修金

额与使用部门和管理部门进行交接。建设单位应建立质量保

修金台账，对每个已竣工交付的工程质量保修金进行登记管

理，工程竣工后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应在质量保修期内及时联

系施工方进行维修，对质量保修期内不属于建设单位维修范

围的工程项目不予安排维修经费。质量保修期满后，财务部门

在支付质量保修金时除要求建设部门执行审批程序，也应要

求使用部门和管理部门执行审批程序，这样可以避免建设部

门、使用部门、管理部门在工程交付使用后对维修相互扯皮

的问题，避免重复投资，使质量保修金更好地发挥作用。

总之，质量保修金金额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它牵涉到工程

建设的方方面面，是保障工程质量的一种重要制度、一种有效

制约机制。为了保障人民群众以及建设单位的利益，必须加强

质量保修金的管理，同时应对建设工程的施工单位和其他相

关单位提出更高的质量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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